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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

社調

0002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1.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下稱保訓會）已於 114 年 6 月 29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安全及

衛生防護辦法（下稱安衛辦法），同年 7 月 1 日施行。  

2.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下稱保障法）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業經總統以 114 年 7 月 9 日令公布，將

自公布後 6 個月施行（即 115 年 1 月 9 日）。保障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，已將公部門中各類

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納入準用該法所定職場霸凌申訴、調查、處理及裁罰等相關規定。 

◆其他績效 

1.新北市政府已於 110 年及 111 年辦理 3 場職安法適用說明會，並於 111 年辦理 2 場公務員保

障法相關法規課程。  

2.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110 年、111 年專案勞動檢查，對於未採取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

防措施，或僅執行部分措施而有不足之單位，持續追蹤至改善為止。 

  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教育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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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。 

 


